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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技术要求》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计划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0〕181 号）

的要求，由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负责制定

《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技术要求》（2020-0438T-YB）的

编制工作。 

本标准由工信部钢铁行业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组提出并归

口。由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冶蓝天科技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

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与前期调研、资料收集、标准编制、数据验证

等工作。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高炉冶炼生产过程中，炉顶料罐内的高炉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

通过旋风除尘器和消音器后，通常是直接排入大气。高炉炉顶均

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含有大量CO、CO2和灰尘的有毒、可燃物

的混合气体，易造成大气环境污染，同时也浪费了能源。  

为符合日益严苛的环保政策，适应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要求。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要

求“高炉炉顶料罐均压放散废气应采取回收或净化措施”。2020年我

国年产生铁8.88亿吨左右，如果全部采用高炉均压煤气和休风



煤气回收技术，按照回收煤气放散6Nm3/t铁计算，将获得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环保效果。  

在我国环保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高炉炉顶均压煤

气和休风煤气回收技术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高炉炉顶均压煤

气和休风煤气回收技术能够彻底解决炉顶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回收

难的问题，是有效避免有毒气体及粉尘向大气排放、回收能源并改

善环境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该项技术不仅能为企业和社会带来良好

的环保效益，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成本回收期短，具有

很好的市场前景，成为助力钢铁企业实现安全生产、降本增效、环

保节能的技术典范。 

面对环保、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的压力，众多钢铁企业将选择

实施改造以降低系统运营成本。在环保、成本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

下，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回收技术是助力建设绿色钢铁企

业的可靠有效的技术。 

三、主要工作过程 

1．开展的阶段工作 

立项批准后成立了标准工作组，组织专家走访有关生产、设

计、使用、施工等单位，了解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的

应用情况，同时收集国内外有关技术资料及应用情况，为制定标准

奠定基础。 

2．国内外情况 



目前已实施高炉均压煤气回收利用技术的钢铁企业有宝钢股份

、首钢股份、首钢京唐、鞍钢、普阳钢铁 6
#
～8

#
、兴华钢铁、邯钢

、东海特钢 2
#
～7

#
、天津铁厂、济源钢铁、安阳永通钢铁等数十座

高炉。经查新，国内外尚无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相同

或相近标准或技术规范，不能满足行业内生产制造企业的要求，故

应对其进行规范化指导。 

3．编制单位及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负责组织协调，吸收国内影响力

较大生产、设计、使用单位参加标准的起草工作。根据工作需求，

确定参加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中冶蓝天科技有限

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山东冶金

设计研究总院、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司、河北普

阳钢铁有限公司、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唐山港陆钢铁有限公

司等。 

2020 年 8 月～12 月：开展资料收集和调研； 

2021 年 1 月～4 月：进行现状分析； 

2021 年 4 月～6 月：完成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的分

析研究，编写《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技术要求》标准，

7 月～8 月完成初稿，并在工作组内部进行审核，7 月提交初步成果； 

2021 年 8 月～9 月：针对初稿内容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2021 年 10 月～11 月：邀请专家，开展专家咨询工作； 



2021 年 12 月：召开标准研讨会，行业标准编制组分别说明了

各项标准的编制背景和意义。与会领导及专家针对该行业标

准的技术内容进行充分研讨，并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  

2022 年 1～2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意见。 

四、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回收利用已成功推广应用于多座

高炉，使用效果良好，回收成本快，受到用户一致好评。含尘量

高，压力波动大，寿命低，对净煤气管网造成污染等是以往各种煤

气回收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该技术有效解决了有毒气体排放和粉

尘污染问题，减轻了消音器负荷，炉顶布置方便，满足日益增强的

环境保护要求。 

《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技术要求》的生产制造、

设计与编制主要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针对目前市场高炉均压煤气

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市场比较混乱，各类型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

气回收利用节能减排效果不一，为了让企业少走弯路，高效、快捷

的利用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需要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市场和引导企业。 

《高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技术要求》制定需要以工

程公司的案例以及钢铁企业实际应用的具体情况为研究基础，以科

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制定本标准。弥补钢铁基础标准缺失，加快高

炉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技术的普及力度，为实现钢铁企业

的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五、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

适时推出”的原则，注重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产业推进、应用推广

相结合，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

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

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六、标准的主要内容 

1．工艺流程 

对高炉均压煤气自然回收和强制回收流程进行说明；同时，对高

炉休风煤气强制回收工艺流程进行说明。 

1.1 工艺流程的选择应根据高炉生产规模、设备配置和运行状

态、结合实际，并经方案经济效益比选后确定。 

1.2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工艺分为两大类：自然回

收和强制回收。用户可根据情况进行选择。 

1.3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自然回收工艺流程 

是指高炉炉顶料罐装料前，料罐内压力高于炉内压力，处于高压

状态，而与常压煤气管网连接的煤气回收装置内压力为常压状态，开

启料罐与回收装置之间的煤气回收阀，利用自然压差，对料罐排出的



煤气进行自然回收。待料罐与回收装置内的压力达到平衡时，关闭煤

气回收阀门，回收过程结束，再按照高炉装料程序将料罐内剩余的压

力接近常压的煤气进行放散。 

 

图1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自然回收工艺流程示意图 

 

1.4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强制回收工艺流程 

是指自然回收结束后，打开引射阀组，利用负压引流工艺将料罐

内剩余煤气引至回收装置，当料罐内压力降至上密封阀能够打开的压

力时切断回收系统，按照高炉装料程序打开上密封进行装料。回收阀

门的开关时间，可以根据压力控制，也可根据计算得到相应的回收时

间，进而采用时间控制。炉顶均压煤气强制回收工艺流程图中引射器

位于除尘器后端，即后引射法，引射器也可布置在除尘器前端，即前



引射法，优先选用后引射法；若回收时间无法满足炉顶作业率要求时，

可采用“前+后引射法”。  

图2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强制回收工艺流程示意图 

 

1.5 高炉休风煤气强制回收 

是指采用引射法或煤气引风机等将剩余煤气进行回收的过程。

高炉休风煤气强制回收工艺流程示意图。当休风时炉顶压力逐渐降

低，降低至可回收压力，打开休风回收阀，前期通过压差进行自然

回收；回收末期残余煤气则可以通过后端引射器进行带动回收。在

回收过程中，系统设置气体分析仪对于回收煤气成分进行在线分

析，当系统监测气体不再适合进行回收时，则通过除尘箱体过滤后

对空排放。 



图3高炉休风煤气回收工艺流程示意图 

 

2．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分为总体要求和一般要求。 

2.1 总体要求 

2.1.1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回收量考虑回收终点时料罐内的残留

煤气，炉顶均压放散煤气自然回收回收率达到大于 80%。 

高炉煤气回收率按公式（1）或（2）计算， 

§=Q1/Q2……………………（1） 

§=V1 × T1/V2 × Qt × 350……………………（2） 

式中： 

§-高炉煤气回收率，%； 



Q1-实际回收的煤气量，m3； 

Q2-全年需要回收高炉煤气总量，m3； 

V1-料罐几何容积，m3； 

T1-每天放散次数，次； 

V2-高炉容积，m3； 

Qt-吨铁产生的煤气量，m3； 

350-高炉每年运行时间，d。 

根据已实施高炉均压煤气自然回收的回收率统计，自然回收率

均达到 80%以上。 

2.1.2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回收量考虑回收终点时料罐内的残留

煤气，全回收可以实现均压放散煤气回收率达到大于 95%。 

均压煤气回收率按公式（3）计算， 

β =Q2/( K × Qu)……………………（3） 

式中： 

β -均压煤气回收率，%； 

Q2-全年需要回收高炉煤气总量，m3； 

K-一年的装料罐数，次； 

Qu-一罐的煤气量，m3。 

根据采用高炉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全回收使用案例，煤气回收

率均超过 95%，大多数均能达到 98%以上，少部分达到接近

100%。 



2.1.3  排放含尘量达到工程项目所在地排放标准；过滤后并网

的回收煤气粉尘排放浓度≤5mg/Nm3。 

按照超低排放要求，回收煤气粉尘排放浓度≤5mg/Nm3。高炉均

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回收排放浓度必须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2.1.4  距离设备 1m 处，设备运行噪音＜85dB（A）。 

2.1 一般要求 

2.2.1  安全连锁，所有安装的监测点，全部实现实时数据显

示，一旦超出系统设定范围，系统自动切出，以确保高炉正常安全

生产。 

2.2.2  新增煤气回收系统的运行，不得影响高炉上料作业率。 

2.2.3  新增回收系统设备等防爆要求：高炉炉顶均压及休风放

散煤气回收系统所用设备以及控制系统应符合高炉煤气区域防爆要

求和符合 GB50009《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要求。 

2.2.4  煤气回收管道的荒煤气管道壁厚应不小于 12mm，煤气

过滤后的净煤气管道壁厚不小于 10mm。合机应设置加液口和除尘

口。 

2.2.5  应符合 GB 6222《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管径选择

以迅速、安全完成煤气回收，不对正常高炉生产工艺产生影响为宗

旨。 

2.2.6  考虑到荒煤气中粉尘含量大，煤气管道流速高，为保证

回收系统正常的使用寿命，宜对管道进行耐磨耐冲刷处理，必要位

置做耐磨涂层。 



2.2.7  压力管道布置，必须在满足工艺以及仪表流程图的要求的

前提下首先考虑采用架空方式敷设，以方便安装、操作、检修等。在

管道应力条件许可范围内，尽量避免拐弯交叉等，管道布置尽可能整

齐美观。符合GB/T 20801.5《压力管道规范工业管道第5部分：检验与

试验》要求。 

2.2.8  应符合GB 50205《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煤气回收管道安装完成后，进行试压试验。 

2.2.9 宜设置固定式管道气体检测仪，主要安装在煤气回收系统

的净煤气管网中，用于监测管道中 CO、O2 等的含量，通过与煤气回

收的控制系统连接，确保煤气回收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2.2.10  对于煤气回收量进行统计，有班/日累计回收量、月累计

回收量、年来累计回收量。 

2.2.11  引射器是高炉实现全回收的核心设备，应符合实际炉况

进行设计计算，并经过试验合格后安装。 

2.2.12  炉顶休风专用除尘器，应具有耐高温作业能力，炉顶休

风专用除尘器滤袋耐温160℃以上。 

2.2.13  安装在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的仪表、仪表线路、电气设

备及材料，应符合技术文件的规定。防爆设备应有铭牌和防爆标志，

并在铭牌上标明国家授权的部门所发给的防爆合格证编号。 

七、与专利的关系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内容。 

八、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经济效果 



该标准的制定对推广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回收利用产

品、规范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回收利用升级改造，强化高

效回收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和休风煤气回收利用，规范行业生产和贸

易秩序，指导生产和自律具有重要意义。对行业生产有较高的指导

价值和应用规范。制定的原则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 

九、与国内其它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标准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的标准，也不违

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十、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工信部钢铁行业资源综合利用标准。  

十一、废止或代替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及休风煤气回收利用技术要求》标准编写工作

组 

                                   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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